
 - 1 - 

資料文件 立法會 CB(2)2491/07-08(01)號文件

 

研究有關滅貧事宜小組委員會 

推動社會企業的進一步發展 

 

 

目的 

 

 本文件旨在向委員匯報政府推動社會企業(社企)發展的最新情

況。 

 

 

背景 

 

2. 在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會議上，政府向委員概

述社會企業高峰會(社企高峰會)的籌備情況(見 CB(2)497/07-08(01)

號文件 )。委員請政府在參考與會者在高峰會上分享的經驗和意見

後，向小組委員會提交進一步發展社企的工作計劃。 

 

社企高峰會 

 

3. 社企高峰會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二十日舉行，出席者約 600 人。

高峰會的三個分組討論環節，分別約有 100 人、300 人和 150 人參與。

出席者主要來自福利界、學術界和商界。他們就如何推動社企進一步

發展和培育社會企業家，提出了有用的意見，他們的共識概述如下： 

 

 (a) 雖然社企有既定的社會目的，但並非福利服務機構。社企必

須以自負盈虧的方式運作，並在市場上競爭。社企能否成

功，關鍵在於是否能在市場找到發展空間，以及所提供的產

品／服務是否具競爭力。創意和企業家精神是非常重要的元

素。政府不宜長期為個別社企提供支援，因為這樣可能會減

低社企創新的動力，以及扭曲市場的正常運作；及 

 

 (b) 政府應該： 

 

  (i) 加強宣傳，提高公眾對社企和社會企業家精神的認識；

尤其應發掘更多社企及社會企業家的成功例子，以助宣

傳和推廣社企的理念和社會目的；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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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i) 建立平台，促進商界、非政府機構、退休專業人士、大

專院校等更緊密合作，以期推出新的社企計劃和加強現

有社企的運作。 

 

 

政府的社企政策 

 

目的 

 

4. 政府推動社企發展的目的，是增加弱勢社羣的就業機會，協助他

們自力更生，並提供新渠道，讓社會不同界別以企業家的思維和創新

方式，滿足不同社羣的需要，從而建立新的關懷文化和促進社會和

諧。上述目的與在社企高峯會收集到有關社企對社會的價值或潛在貢

獻的意見是一致的。 

 

社企的定義 

 

5. 社企目前沒有統一的定義，而這個概念仍正在不斷演變。因此，

我們認為在現階段沒有需要就社企制定法例，以免對社企的發展造成

不必要的限制。 

 

工作計劃 

 

6. 政府在參考各界在社企高峰會上提出的意見後，將會從以下四個

方面推動社企發展： 

 

 (a) 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b) 促進跨界別合作； 

 (c) 培育更多社會企業家；及 

 (d) 加強對社企的支援。 

 

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7. 雖然公眾對社企的認識日漸增加並逐漸認同社企在社會上可發

揮的作用，不過對於大部分市民來說，社企仍是比較新的概念。社企

營辦者普遍認為，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有助於招聘員工、尋找商

業伙伴／尋求資助，以及推廣其產品／服務。因此，就本港社企現階

段的發展而言，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特別是社企對社會公益的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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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是推動社企發展的一項重要工作。為此，我們在過去數月進行了

以下工作，以期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利便社企發展和開拓客源： 

 

 (a) 社企小冊子：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印發社企小冊子，介

紹本港和海外 29 個成功社企。我們希望透過這些成功的例

子，加深公眾，包括社會企業家，對社企的認識，特別是進

一步了解社企可達到的社會目的，以及其商業運作模式。我

們會繼續發掘更多成功例子，向公眾介紹； 

 

 (b) 社企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我們在二零零七年十二

月推出首輯社企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後，在二零零

八年五月再推出兩輯新的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以

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此外，民政事務總署製作了一齣有

關社企的三分鐘短片，於二零零八年四月在公共車輛上的路

訊通播放； 

 

 (c) 社企名錄：民政事務總署編製了一份社企名錄，以助宣傳社

企和方便市民採購社企的服務／產品。名錄按服務分類，開

始時提供約 140 個社企的資料，包括社企小冊子所介紹的社

企，以及“伙伴倡自強”社區協作計劃(社區協作計劃)的核

准社企計劃。名錄已上載於二零零八年六月啟用的社企專題

網站； 

 

 (d) 社企網站：民政事務總署在二零零八年六月推出社企專題網

站，方便社企營辦者和市民查閱社企的資訊。專題網站提供

有關政府在推動社企發展方面的資料，包括社企名錄、社企

小冊子、宣傳單張、短片、電視宣傳短片／電台宣傳聲帶，

以及社會企業伙伴計劃及有關的資助計劃(例如社區協作計

劃)的資料；及 

 

 (e) 18 區的社企宣傳活動：民政事務總署在本年稍後時間會在

18 區舉辦宣傳活動，推廣當區社企提供的服務／產品，以

及加深公眾對社企的認識。 

 

促進跨界別合作 

 

8. 除了進行宣傳推廣外，我們會繼續致力促進跨界別合作，鼓勵更

多私營企業及專業人士參與推動社企的發展。為此，民政事務總署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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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社會企業伙伴計劃，提供一個加強和促進社會各界合作的平台： 

 

 (a) 配對平台：有興趣的商業機構可與非政府機構合作，成立新

的社企或與現有的社企結為合作伙伴。合作模式包括：向社

企外判某些工作(例如清潔服務)；讓社企以優惠租金租用其

物業／空置用地；讓社企與其客戶接觸等。至今通過配對平

台成功推行的新社企計劃共有 12 個；及 

 

 (b) 師友計劃：這項計劃旨在聯繫企業家／專業人士和社企，讓

企業家／專業人士義務為社企提供專業營商顧問服務。至今

約有 80 個機構／人士表示有意擔任導師，當局已為四組社

企營辦者及商業機構／專業人士作配對。 

 

培養社會企業家 

 

9. 社會企業家是社企成功和發展的關鍵，而培育社會企業家須由青

少年開始。為此，我們已委託香港中文大學創業研究中心與另外八所

大專院校合作，舉辦「香港社會企業挑戰賽 2008」，這是一項針對大

專學生的商業計劃書撰寫比賽，將於二零零八年年底舉行。 

 

加強支援社企 

 

10. 政府上述工作的目的是在市場推廣、開拓市場發展空間以及其他

營運事宜方面，加強支援社企，從而提高其競爭力，促進持續發展。

另一方面，政府會繼續為符合資格的社企提供種子基金，以資助社企

的初期營運所需。為了鼓勵社企的成立和發展，民政事務總署的社區

協作計劃 1 向非政府機構撥款，資助社企計劃的初期營運，協助弱勢

社羣自力更生。 

 

11. 社區協作計劃在首三期的申請，已批出約 6,700 萬元撥款給 70

多個新的社企計劃，為弱勢社群提供約 1 300 個就業機會。在這些計

劃當中，36 項現正／將會在觀塘、深水埗、屯門、元朗、天水圍、

東涌等較貧困的地區進行。目前社區協作計劃尚餘大約 8,300 萬元可

                                                 
1  除了社區協作計劃外，社企還可以向勞工及福利局的社區投資共享基金以及

社會福利署的創業展才能計劃申請撥款資助，但申請人必須符合有關計劃的

資格準則。社區投資共享基金支持跨界別合作和建立社會資本，創業展才能

計劃則資助非政府機構開設小型企業，為殘疾人士提供更多就業和培訓的機

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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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申請。民政事務總署現正審批第四期的申請。 

 

12. 在政府採購方面，政府推出了先導計劃，讓合資格的社企優先競

投政府 38 份由 19 個部門提供的清潔服務合約，服務遍及全港 18 區。

在 38 份清潔服務合約中，社企成功投得 12 份合約，19 份合約並不

成功，一份合約正在審核中，其餘六份尚未完成招標程序。我們會在

本年稍後檢討先導計劃的成效，並會在具透明度和公平的原則下，繼

續物色合適的服務合約。 

 

13. 在小組委員會二零零七年十二月十一日的會議上，有委員提出應

否為社企提供稅務優惠。經考慮在社企高峯會所得到的意見後，政府

認為在現階段不需要也不適宜為社企引入任何新的稅務措施。雖然根

據《稅務條例》(第 112 章)的規定，任何人在香港經營業務所得的收

入須繳付利得稅，但現時不少社企的母公司都已根據該條例第 88 條

獲得慈善團體的身分，而捐贈予該等慈善團體的捐款是稅項的扣減項

目，扣減額以捐款企業的應評稅利潤的 25%為上限 2。 

 

 

未來路向 

 

14. 政府會繼續聽取社企營辦者、持分者和公眾對現行措施以及是否

需要增訂推動社企發展的措施的意見，同時會顧及其他的因素，例如

必須避免對商界(特別是中小企業)構成不公平競爭。 

 

 

徵詢意見 

 

15. 請委員備悉這份政府推動社企發展的工作進展報告。 

 

民政事務局 

民政事務總署 

二零零八年六月 

                                                 
2  政府提出的《 2008 年收入條例草案》，其中一項建議是把扣減額上限提高至

35%。  


